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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A 公告编号：2023-012

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包括子

公司以及孙公司，下同）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或孙公司之间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5.5 亿元(详见下文第二点、担保

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在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根据下属公司经营需求资金情况来分配具体

的融资担保额度，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为下属公司以及子

公司与子公司或孙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被担保的对象包括：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远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宏远地产”）、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宏远投资”）、东莞市宏远

水电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水电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企业英德市新裕有色

金属再生资源制品有限公司（简称“新裕公司”）、广东宏途新能源有限公司（简

称“宏途新能源”）。

此项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情况：五票同

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并将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担保额

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亿

元）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亿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本公司 宏远地产 100% 63.76% 0.85 2.00 12.09% 否

本公司 宏远投资 100% 96.16% 0.00 2.00 12.09% 否

本公司 水电公司 100% 20.12% 0.00 0.50 3.02% 否

本公司 新裕公司 89% 275.93% 0.00 0.50 3.02% 否

本公司 宏途新能源 80% - 0.00 0.50 3.02% 否

合计 - - - 0.85 5.50 3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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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的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产权控制关

系，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宏远地产 1992-02-15
东莞市南城区

宏远工业区
王连莹

6800

万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租赁，房地

产中介服务；批发、零售：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照明电器；教育投资等

被担保人是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宏远投资 2017-8-11
东莞市南城街

道
王连莹

5000

万元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商

业投资、教育投资等

被担保人是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水电公司 1994-6-22
东莞市南城区

宏远工业区
单浩江

1500

万元

水电安装及维修，水电工程咨询，家

电维修，销售：水暖器材，五金。

被担保人是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新裕公司 2002-12-24
英德市东华镇

东升工业园
连华林

5000

万元

收集、贮存、利用：含铅废物 HW31

类和有色金属冶炼废物 HW48 类 3.7

万吨/年，其他废物 HW49 类中的

900-044-49 废铅蓄电池 10 万吨/年。

被担保人是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宏远投资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注：产权及

控制关系见下图 1）

宏途新能

源
2023-02-23

东莞市清溪镇

清溪大道 72 号
杨明华

500 万

元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

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

发；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

及梯次利用等。

被担保人是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宏远投资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注：产权及

控制关系见下图 2）

*注：被担保人新裕公司的产权关系图 1：

被担保人宏途新能源公司的产权关系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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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人宏远地产经审计资产总额

900,936,051.20 元，负债总额 574,475,085.54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5,000,000.00 元为长期借款，流动负债总额 486,990,494.35 元），净资产

326,460,965.66 元 ； 2022 年 度营 业 收入 10,351,175.12 元 ，利 润 总额

-3,973,715.74 元，净利润-668,586.42 元。

2.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人宏远投资经审计资产总额

973,930,165.45 元，负债总额 936,573,465.49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元，

流动负债总额 936,573,465.49 元），净资产 37,356,699.96 元；2022 年度营业

收入 639,038.43 元，利润总额 85,784,808.31 元，净利润 85,784,808.31 元。

3.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人水电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44,549,781.95 元，负债总额 8,962,296.52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元，流

动负债总额 8,962,296.52 元），净资产 35,587,485.43 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2,730,864.86 元，利润总额-703,943.00 元，净利润-573,840.18 元。

4.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人新裕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78,264,620.00 元，负债总额 214,398,017.21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元，

流动负债总额 214,398,017.21 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36,133,397.21 元；2022 年度取得营业收入 750,721,113.76 元，利润总额

-28,978,604.02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055,281.16 元。

5.宏途新能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暂无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数

据。

以上被担保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具体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协

议的内容将由相关公司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

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总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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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房地产的开发与销售、项目投资、水电工程项目等业务

性质决定企业资金需求较大；新裕公司从事环保再生铅的生产，日常采购材料和

有色金属贸易，宏途新能源公司计划经营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

利用所需资金流量也较频密，故在公司能够有效控制下属企业经营风险和决策以

及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公司有必要为其提供担保，以有效解决它们在项目

建设和日常经营中对资金需求的问题。

2．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生产经营的需要，被担保

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企业，能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无提供反担保情

况。公司在向上述控股企业提供担保时，将视实际情况要求少数股东提供与其股

权比例相应的同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

3.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下属企业经营资金需求提供合理额度的预计担保，

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是对下属企业的必要支持，风险属于可控范围，

它是保障公司各项业务持续发展的措施，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我们同意此事项。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审议及表决程序合规。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现存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0.8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5.14%。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孙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诉担保等情形。

八、其他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额度后，当拟发生具体担保事项时，公司将及

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